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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核心内容的劳模精

神，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财富。习近平多次强调在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应在劳动权益保护和劳动价值实现与认定两

方面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利益，在劳模选树、宣传推广与劳动教育三个方面营造良好社会文化风

尚，在搭建有效平台、提供关怀引导、落实创新支持三个维度上畅通劳模精神实践道路，以期在新

时代传承好、弘扬好劳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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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劳模在平凡的劳

动中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

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1]（P118），需

要在全社会不断弘扬。这一论述阐发了劳模精神

的内涵和实质，更提出了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劳模精

神的号召与要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探索新时代弘扬劳模

精神的具体策略，对实现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道路上的凝聚与助推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一、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利益

新时代，从劳动权益保护和劳动价值实现与认

定两方面切实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这是在全社会弘

扬劳模精神的基本保障与重要前提。

1. 健全劳动权益保护制度。习近平多次强

调，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维护和发展劳动者

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健

全劳动权益保护制度，夯实弘扬劳模精神的现实基

础，对激励青年一代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巩固劳模精神的群众基础具有根本意义。一

是劳动者权益的实现和维护应从法律层面入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劳动者尤其是劳动模范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主体，其权

益应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 [2]（P48）面对新时期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的现实情况，我们要不断

完善现有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维护好新兴产业与

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要增强执法监督力

度，维护劳动法律法规尊严、劳动者尊严与劳动者

的劳动创造。二是劳动者权益的实现和维护应从

制度建设与体制机制完善层面践行。各级党委和

政府、企业、工会等应在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报酬分配、劳动保障、企业民主管理、劳动关系协商

与矛盾调处等方面着力，维护和实现劳动者在就业

创业、学习进步、报酬获得、社会保障以及政治参与

等领域的合法权益，将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价

值导向树立起来、落到实处，保护和激发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热情和信心，为劳模精神

的弘扬提供保障和滋养。

2. 构建价值实现认定途径。第一，应落实和

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习近平历来关心劳动者收

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对

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认可，也是回馈和激励

劳动者的必要环节，具有价值认定与价值导向的功

能。因此，需要构建实施向一线劳动者倾斜的劳动

报酬、劳模奖助、专项津补贴等制度体系，在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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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梯次设置、差序得当；在实施中做到多元考量、

规范评价，从而达到导向明确、激励有效的目的。

第二，完善各级各类表彰劳动者的奖励体系。各级

政府应严肃规范先进典型的评选过程，对获奖者的

事迹和精神加以宣传和弘扬，强化劳动者对于工作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营造尊重劳动、技能与人才的

价值观念与劳动光荣、劳模伟大的社会氛围。第

三，赋予劳模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劳模是劳动人

民的优秀代表，具有良好的劳动素养、突出的专业

能力与优秀的职业道德。他们可以被选举为各级

党代表、人大代表等，或者可以在企业管理、行业发

展等直接参与管理等工作，进而展现劳模的优秀品

质和带头作用，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伟业作贡献。

二、营造良好社会文化风尚

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需要营造良好社会文化

风尚，从劳模选树、宣传推广与劳动教育三个方面

着力，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先进文化面

向相承接、与人民群众需求相契合。

1. 完善发展劳模选树机制。完善发展劳模选

树机制，有助于全面展现新时代劳模的先进性、人

民性与代表性。新时代新征程，劳模评选的标准、

结构与程序等要与时俱进，要能反映时代精神特征

与社会发展趋势，如此方能为弘扬劳模精神注入新

的时代活力。习近平指出，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此，劳模的评选应展现新兴

产业与未来产业中的劳动者、研究者与创造者为高

质量发展贡献的重要力量，并能反映人民意志与社

会需求，体现劳模的人民性、严肃性与代表性。总

之，健全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劳模选树机制，将有利

于为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行为习惯

提供值得学习与遵循的生动范本与明确导向；有利

于提升和发挥劳动模范的先进性、人民性、代表性

和创造性，为劳模精神的时代化弘扬阐发与见贤思

齐、崇尚劳动的良好风尚的形成与培育立下标杆、

打下基础。

2. 增强劳模精神宣传效能。我们应继承发展

劳模精神及其宣传工作的经验传统，在渠道形式、

内容实质与导向面向等方面开创劳模精神宣传弘

扬新局面。开拓劳模精神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

式。我们应发挥各类媒体和社交平台的优势，采用

短视频、系列图文等形式介绍劳模事迹，拉近劳模

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劳模精神具体可感。在以往

侧重和崇尚艰苦奋斗的导向基础上，要不断丰富和

发展劳模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对于创造性劳动和

劳模的创造性，与劳模严谨细致、勇于创新的精神，

应加大力度宣传，注重内容的丰富与充实，增强劳

模的感染力、亲和力。因此，对各行各业的劳模进

行宣传，应采取更具亲和力的表现形式，做到常态

化、大众化宣传，切实增强宣传效能，讲述好劳模作

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乃至工匠精神的载体与主体

的具象化、人格化、时代化故事，为劳模精神的发展

与弘扬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提升劳动教育引领作用。习近平强调：“要

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把劳动教

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

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

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

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

者。”[3]（P289-290）在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广泛开展劳

动教育将有助于弘扬劳模精神，帮助他们深化对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

思想认识，从而自觉践行劳模精神。第一，明确劳

动教育的方向。劳动教育应充分阐释劳模精神的

时代价值，发掘劳模精神中的创造性、创新性要素

与内涵；用以教育人、感染人，将其与各学段、各学

科的人才培养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衔接，

培育积极的劳动价值观，并为受教育的学生和劳动

者投身创造性劳动实践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全面

深化对新时代劳模精神的理解体会。第二，劳动教

育应在全社会协同推进，形成合力。劳模精神与

劳动精神主题教育引领作用的发挥，需要多方面

参与、多主体联动、多层次协同，使人们在劳动道

德、劳动才能、身体素质与审美情操等方面获得到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体会劳动之光荣与劳模精神之

崇高。

三、畅通劳模精神实践路径

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

方畅通劳模创新实践路径，为劳动者实现自身劳动

价值搭建有效平台、提供关怀引导、落实创新支持，

这是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的应有之义。

1. 搭建劳模实践平台。搭建劳模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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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搭建劳模精神的实践与弘扬基地。劳模实践

平台，包括劳模工作室、班组等，这些也是示范引领

平台、劳动创新平台、培训带动平台。搭建劳模实

践平台，能够通过特定的组织结构，实现一种媒介、

联结或纽带的建构，将先锋模范与更多劳动者以更

为直接和紧密的形式联系起来，发挥其在技术技能

培育传递与职业道德形成与传承两方面的作用，实

现劳模精神在劳动者群体中生动、全面的弘扬。同

时，广大劳模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得到勉励与鞭策，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其以精湛技艺与优

良品格带动人民群众，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其精进

自身，发挥劳模及其实践平台示范引领、劳动创新

与培训带动的旗帜性作用，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搭建劳模实践平台，能够

通过创造明确的组织、责任关系与稳定的场所与安

排等方面的条件，为劳模创造参与知识与技能学习

培训的机会，帮助其保持专业素养层面的先进性，

为其在新时代发挥更为有效的引领作用注入其持

久动能，也为其创新创业提供必要帮扶和支持，助

力打造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不竭源泉、不朽丰碑。

2. 提高工会工作能力水平。中国工会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要提高工

会工作能力水平，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习近平提

出：“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善于创造科

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

‘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

人’。”[4]（P3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应完善劳动

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目标要

求，工会组织应继续在党的领导下竭诚为职工群众

服务，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和相应关怀服务工

作，在职工教育、人才培养、促进沟通交流和调动职

工劳动创造积极性等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宣

教活动，巩固认知和践行劳模精神的群众基础，协

调和维护良好的劳动关系与互动制度，推动民主管

理落到实处，提升劳动模范及其实践的地位，使其

发挥好劳模精神承载者与代言人的旗帜性作用。

此外，工会组织应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到一线调

研、参与劳动，切实为职工群众的工作生活和劳动

创造分忧解难，提供支持，维护职工队伍团结统

一，推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的弘扬与践行，为社会

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3. 落实创新支持保障服务。新时代弘扬劳模

精神，需要有效落实对劳模创新性活动、创造性劳

动的引导、支持、保障服务。创造性劳动的实现，有

赖于劳动者对专业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对此，各级

政府应鼓励和安排劳动者尤其是有志向、有能力深

耕技术技能和开拓创新的优秀劳动者接受有针对

性的教育和培训，并在物质上为其提供补助和奖

励，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和给予荣誉。同时，注重健

全技术与创新要素的一线劳动者的科学、有效、合

理的评价考核机制，以此为依托和依据，构建劳动

者待遇体系与成长发展通道，为个体职业生涯发展

提供可供攀登的“阶梯”，为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优秀

践行者提供展现自身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更优机

会和更高平台。对于劳动创造成果，各级党委和政

府、企业和工会等应致力于有效对接社会资源，推

动相关成果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并回馈于

劳动者；保护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劳动创造合法权

益，为职工劳动创造实践及其成果转化提供便利、

保驾护航，全方位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激发职工爱岗敬业、力争上游的内在动力，使

劳模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崇尚劳动、

造福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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